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總務處作業流程 

公告金額（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之採購流程圖 
 

 

 

 

 

 

 

 

 

 

 

 

 

 

 

 

 

 

 

 

 

 

 

 

 

 

 

 

 

 

 

附圖 1 

請購 

1.動支經費申請單 

2.財物/勞務規格書 

3.財物規格/勞務工作規範 

4.經費來源說明表 

5.採購底價簽核表等 單位主管 

請購單位 

一級單位主管 

請購單位 

全案文件審核 

總務處 

審核及預算控制 

主計室 

校長決行 

辦理招標作業 

採購組、營繕組、

校園規劃組 

1.會驗人員：請購單位 

2.協驗人員：設計、監造 

3.監驗人員：主計室 

 

驗收、核銷 

採購組、營繕組、

校園規劃組 

1.營繕組：審定電力需求 

2.資產管理組：審定財產 

履約管理 

請購單位 

付款 

出納組 

結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總務處作業流程 

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未達一百五十萬元之採購流程圖 

 
 
  

 
 
 
 
 
  
 
 
 
 
 
 
 
 
 
 
 
 
 
 
 
 
 
 
 
 
 
 
 
 
 
 
 

附圖 2 

請購 

1.動支經費申請單 

2.財物/勞務規格書 

3.財物規格/勞務工作規範 

4.經費來源說明表 

5.採購底價簽核表等 

單位主管 

請購單位 

一級單位主管 

請購單位 

全案文件審核 

總務處 

審核及預算控制 

主計室 

校長或其授權人決行 

履約管理 

請購單位 

付款 

出納組 

1.會驗人員：請購單位 

2.協驗人員：設計、監造 

3.監驗人員：主計室 

驗收、核銷 

採購組、營繕組、

校園規劃組 

結束 

1.營繕組：審定電力需求 

2.資產管理組：審定財產 

辦理招標作業 

採購組、營繕組、

校園規劃組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總務處作業流程 

逾新臺幣十五萬元未達五十萬元之採購流程圖 

 
  

 

 

 

 

 

 

 

 

 

 

 

 

 

 

 

 

 

 

 

 

 

 

 

 

 

 

 

 

附圖 3 

請購 

1.動支經費申請單 

2.財物/勞務規格書 

3.財物規格/勞務工作規範 

4.經費來源說明表 

5.採購底價簽核表等 

單位主管 

學術單位 

一級單位主管 

請購單位 

全案文件審核 

總務處 

審核及預算控制 

主計室 

校長或其授權人決行 

辦理招標作業 

採購組、營繕組、

校園規劃組 

1.會驗人員：請購單位 

2.協驗人員：設計、監造 

3.監驗人員：主計室 

1.營繕組：審定

電力需求 

2.資產管理組：

審定財產 

履約管理 

請購單位 

驗收、核銷 

採購組、營繕組、

校園規劃組 

單位主管 

行政單位、校級中心 

全案文件審核 

總務處 
1.營繕組：審定

電力需求 

2.資產管理組：

審定財產 
審核及預算控制 

主計室 

院長決行 

付款 

出納組 

結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總務處作業流程 

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下之非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流程圖 

 
 
  

 
 
 
 
 
  
 
 
 
 
 
 
 
 
 
 
 
 
 
 
 
 
 
 
 
 
 
 
 
 
 
 

附圖 4 

請購 

1.得不經公告程序，逕洽廠商採購，得免

附估價單 

2.動支經費申請單（黏貼發票或收據） 

3.財物（財產增加單、非消耗品增加單） 

4.儀器設備評量表（用電量超過 15 安培

之電器設備） 

5.其他文件（耐燃一級或防焰證明） 單位主管 

請購單位 

程序審核 

綜合業務處、總務處 

審核及預算控制 

主計室 

校長或其授權人決行 

付款 

出納組 

結束 

1.營繕組：審定用電設備（超過 15安

培）、戶外設備、涉及結構行為、

校園景觀之戶外型工程 

2.資產管理組：審定財產 

審定工程及財產 

總務處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總務處作業流程 

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作業流程圖 

 
 
  

 
 
 
 
 
  
 
 
 
 
 
 
 
 
 
 
 
 
 
 
 
 
 
 
 
 
 
 
 
 
 
 
 

附圖 5 

請購 
1.動支經費申請單 

2.共同供應契約請購單 

依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規定辦理 

1.新臺幣 15萬元以下： 

授權請購單位最高職級之主

管自行決行 

2.逾 15萬元未達 50萬元： 

(1)學術單位請購：授權各學

院院長決行 

(2)行政單位及校級中心：授

權總務長決行 

3.新臺幣50萬元以上未達100萬

元，授權總務長決行 

4.新臺幣 100萬元以上送秘書室

決行 

單位主管 

請購單位 

一級單位主管 

請購單位 

全案文件審核 

總務處 

審核及預算控制 

主計室 

校長或其授權人決行 

下訂作業 

採購組 

1.原則上皆採電子支

付方式付款（例外

情形：廠商要求人

工付款） 

2.訂單之履約期限，

原則上依系統內建

設定挑選 

3.超過下訂期限，依

採購法規定辦理 
履約管理 

請購單位 

驗收、核銷 

請購單位、採購組 

1.未達 150 萬元：請購單

位自行辦理驗收程序 

2.新臺幣 150 萬元以上：

由採購組辦理驗收程序 

3.監驗人員：主計室人員 

結束 

1.營繕組：審定電力需求 

2.資產管理組：審定財產 

付款 

出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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